
 

東區區議會轄下  

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 

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 

 

日期︰ 2026 年 1 月 27 日（星期二）  

時間︰下午 2 時 30 分  

地點︰東區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成員  

丁江浩議員 ,  MH 林永祥議員  陳凱榮議員  

丁煌議員  周致人議員  曾卓兒議員  

王志鍾議員  林彩英議員  植潔鈴議員  

何秀賢議員  洪志傑議員  鄭志成議員 ,  MH 

阮建中議員  洪連杉議員 ,  MH, JP 劉淑燕議員  

吳清清議員  洪超群議員  劉聖雪議員  

李清霞議員 ,  MH 梁力議員（副主席）  劉慶揚議員 ,  MH（主席）  

何毅淦議員  陳杏議員 ,  MH, JP 賴暖新議員  

林心亷議員 ,  MH 郭浩景議員  劉宇斌先生（增選委員）  

林永晟議員  郭詠健議員   

   

致歉未能出席者  

李莉議員（同意缺席）   

 

定期列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黎旨軒先生 ,  JP 

趙雯雅女士  

東區民政事務處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 

東區民政事務處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1) 

梁欣欣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2) 

鄭麗然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3) 

賴子寬先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 (港島東 ) 

宋麗屏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(東區 ) 

王熙欣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理東區康樂事務經理  

 

應邀出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鍾淑欣女士  

凌宇桂女士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經理 (港島東 )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 

 

秘書  

黃筱娜女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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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辭  

 

主席歡迎各位成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
 

 

處理缺席申請  

 

2. 李莉成員於會前提交缺席會議通知書，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

委員會（委員會）決定同意李莉成員因出席國家／政府委任的諮詢

組織／機構的會議的缺席申請。  

 

 

議程 1. 通過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紀錄初稿  

 

3.  委員會確認題述初稿無須修改，並通過會議紀錄。  

 

 

議程 2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5-26 及 2026-27 年度在東區籌辦的

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 

(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/2026 號 ) 

 

4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代表介紹文件第 1/2026 號。  

 

5.  成員查詢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舉行的「樂韻播萬千」音樂會

的實際參加人數，以及 Common Ground「雜耍小英雄」雜耍工作

坊活動取消的原因及後續安排。  

 

6.  康文署代表回應指，將於會後把 1 月 15 日舉行的「樂韻播萬

千」音樂會的參加人數發送給成員；而 Common Ground「雜耍小

英雄」雜耍工作坊活動因收生不足而取消，該藝團其後將活動遷移

至荃灣區舉行。署方會與該藝團檢討活動的宣傳方式，期望未來再

於本區舉辦同類型活動時，收生情況得以改善。  

 

7. 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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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 3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公共圖書館的使用概況及推廣活

動匯報  

(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2/2026 號 ) 

 

8. 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2/2026 號。  

 

9. 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 

(a)  受筲箕灣街市賣地計劃影響，成員詢問部門有否需要另

覓地方重置位於筲箕灣東大街的流動圖書館服務站；  

 

(b)  有市民反映小西灣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時間較短，且每周

有一天休館，然而小西灣公共圖書館的到訪人次及使用

率並不低，詢問會否考慮將該圖書館升級為分區圖書館，

並延長其開放時間；及  

 

(c)  北角公共圖書館每日平均借出圖書館資料數量較其他公

共圖書館低，建議於北角區合適地點增設流動圖書車，以

便市民借閱圖書。  

 

10.  康文署代表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作出回應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 

(a)  受筲箕灣街市賣地計劃影響，位於街市前的流動圖書館

服務站將停止服務。署方現時正與各政府部門及持份者

物色合適地點重置該服務站，並會在有進一步消息時另

行匯報和徵詢委員意見。該流動圖書館服務站原定逢星

期一及星期三的服務時段，現暫時移師至鯉景灣太康街

及杏花邨兩個地點提供服務；  

 

(b)  署方在規劃各區的公共圖書館數量時，已按照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（《規劃標準》）所訂下的指引，即為每 20 萬

人口設立一所分區圖書館。以東區現時大約 53 萬的人口

而言，連同即將落成的西灣河公共圖書館，區內共有四間

分區圖書館及三間小型圖書館。按照《規劃標準》，康文

署現時已為區內居民提供了適切的公共圖書館設施和完

善的圖書館網絡。小西灣公共圖書館、耀東公共圖書館及

電氣道公共圖書館同屬區內的小型圖書館，定位為輔助

性質，三間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和休館日（逢星期四）相同。

休館期間，市民可使用館外設置的還書箱歸還書籍。雖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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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方現時未有計劃提升小西灣公共圖書館的級別，但署

方備悉成員的意見，並會就此與規劃署保持緊密聯繫；及  

 

(c)  北角公共圖書館為較早落成的公共圖書館，因館內面積

較小，館藏量不多，從而影響其借書量。因應西灣河公共

圖書館即將落成，署方會重新規劃和調配位於太康街的

流動圖書館服務站。待審視各服務站的整體使用情況後，

署方會再進行調配工作和優化服務站網絡，並會在有進

一步消息時向各位成員匯報。  

  

11. 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
議程 4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6 年 4 月至 2027 年 3 月東區公共圖

書館推廣活動計劃  

(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3/2026 號 ) 

 

12. 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3/2026 號。  

 

13. 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 

(a)  詢問「東區抗戰歷史拾遺」系列活動集中於柴灣、鰂魚涌

及西灣河公共圖書館舉行的原因，並建議把有關活動推

展至區內其他公共圖書館舉行；  

 

(b)  建議與關愛隊和地區團體合作，運用地區團體現有的資

源及服務，協助康文署宣傳活動和推廣閱讀文化；及  

 

(c)  建議部門在公共圖書館加入有關國家太空安全及深海安

全方面的館藏，以推廣 4 月 15 日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

日」。  

 

14.  康文署代表備悉及歡迎成員的建議，並回應指由於小型公共

圖書館的面積和場地設施有限，難以舉辦較大型的推廣活動和容

納眾多參加者，因此「東區抗戰歷史拾遺」系列活動只能於三間設

有推廣活動室及可容納較多市民的分區圖書館進行。然而，署方亦

會於同期在小型圖書館安排有關抗戰歷史的書籍展覽，以推廣抗

戰歷史方面的館藏。在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，署方亦會於區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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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間公共圖書館舉辦親子故事劇場太空篇及工作坊，例如製作火

箭模型等，以推廣航天科技及國防方面的館藏。  

 

15.  主席建議在 4 月 23 日「世界閱讀日」當天，除了在圖書館內，

亦可於其他公共空間擺放流動書籍，以加強推廣閱讀文化。  

 

16. 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
議程 5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 2026-27 年度康樂及體育活動計

劃  

(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4/2026 號 ) 

 

17. 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4/2026 號。  

 

18. 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 

(a)  詢問在規劃年度康樂及體育活動時，部門所採用的評核機

制以決定如何分配資源及優先舉辦哪些活動，例如各項活

動的舉辦次數是否達標、實際參與人數是否符合預期、參

加者的反應及滿意度等；  

 

(b)  建議增加舉辦受歡迎的康體活動，包括新興運動（例如三

人籃球、飛盤、匹克球等）、騎馬、高爾夫球，以及受少數

族裔人士歡迎的運動（如板球）；  

 

(c)  成員詢問區內有否培育出代表地區或香港參加比賽的運

動員，以及會否考慮轉為發展其他體育項目；及  

 

(d)  區內學校在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期間有不少空置場地，

建議善用這些資源舉辦康體活動。  

 

19.  康文署代表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作出回應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 

(a)  鑒於每年各區獲分配的資源有限，在規劃年度康體活動

時，署方會從多方面審視各項活動的成效，並作出適切的

調整。除了參考過往相關活動的報名情況及實際參加人

數，以評估活動的受歡迎程度外，署方亦會向參加者派發

問卷調查以收集意見，並會派員到現場視察活動進行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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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與參加者直接溝通。各項表現均會成為制訂來年活動

計劃及資源分配的參考依據；  

 

(b)  署方指載列於題述文件的康體活動僅限於以「社區參與計

劃」撥款舉辦的活動，康文署總部另有發放資源供各區舉

辦其他康體活動，例如新興運動中的匹克球、巧固球、健

球、閃避球等。就騎馬活動方面，由於需配合賽馬會騎術

學校提供的資源，而該學校需預留時間供馬匹訓練和休

息，以及進行內部及其他私人訓練課程，因此可提供予署

方使用的時間及次數有限，導致該活動的參加者名額不

多。署方備悉成員建議增加高爾夫球活動，亦會審視戶外

高爾夫球場的訓練安排。署方亦建議市民租用轄下港島東

體育館的三個室內高爾夫球室進行有關運動；  

 

(c)  東區為全港唯一以箭藝活動作為社區特色體育活動的地

區，而本區小西灣運動場亦已獲中國香港射箭總會認可為

適合箭藝培訓及進行比賽的場地。於 2022 年，共有 16 名

於本區場地參加培訓及比賽的運動員，成功獲取杭州亞洲

運動會箭藝項目比賽的參賽資格，因此署方建議保留箭藝

作為本區的特色體育活動；及  

  

(d)  署方轄下的「學校體育推廣小組」專責統籌及推廣全港學

校的康體活動，該小組會提供外展服務，到學校推廣各項

體育活動，以培養學生對體育的興趣，鼓勵他們持續參與

體育活動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。  

 

20. 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
議程 6. 其他事項  

 

(1)  有關提名「活力專員」  

 

21.  主席指秘書處接獲康文署的信件，邀請東區區議會提名不少

於兩名區議員代表東區出任「活力專員」，參與該署舉辦的社區體

育活動，協助地區的體育推廣工作。有關任期為兩年，即由 2026

年 1 月至 2027 年 12 月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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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主席表示在區議會主席及他本人的同意下，現公布提名鄭志

成、林心亷、周致人、劉聖雪和林永晟代表東區區議會出任「活力

專員」。秘書處早前已把上述提名送交康文署，而康文署已於 1 月

20 日向五名成員發出「活力專員」委任書。  

 

 

(2)  有關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6『十八區挑戰賽』『區際盃』

（十公里賽事）事宜  

 

23.  主席指一年一度的體育盛事  – 「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6」已於

1 月 18 日舉行，並感謝區議會主席和九名區議員（包括郭浩景、

林心亷、植潔鈴、洪超群、曾卓兒、劉聖雪、陳凱榮、林永祥和林

永晟）代表東區出戰『區際盃』十公里賽事，向市民展示了東區區

議會的活力及團隊精神。同時，今年東區亦再次獲得「全城參與大

獎」冠軍，是十八區中最多市民報名參加賽事的地區。  

 

 

議程 7.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24.  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將於 2026 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

2 時  30 分舉行。  

 

25.  會議於下午 2 時 55 分結束。  

 

 
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6 年 3 月  


